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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隆股份（002556）  

公司研究/简评报告  
 

 

报告摘要： 

一、 事件概述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安徽辉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二、 分析与判断 

 引导优质线下资源触网，背靠中科院技术人才和国家农业信息化项目资源 

作为农资流通行业龙头，公司渠道优势明显，公司从自身优势出发打造电商平

台，引导优质线下资源触网，其中辉隆股份持股 60%，安徽省供销商业总公司

持股 20%，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持股 15%，中科院技术创新工程院持股

5%。公司将依托中科院的技术和人才搭建 PC 端和 APP 农业电商平台，并在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产学研基地建立农业信息化项目试验田，承担相应的孵

化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充分向产业链前端延伸，战略眼光长远。 

 掘金农村蓝海，整合上下游，开发全新商业模式 

根据阿里巴巴研究院发布的《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报告》，2014 年农村网购市场

规模约为 1800 亿元，2016 年有望突破 4600 亿元，市场容量巨大，2014 年底，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28.8%，农资互联网是片巨大蓝海。农户对仓储、物流、

技术服务商的粘性大，对多元流通渠道、丰富产品线、产品质量保证的诉求日

益增强，辉隆率先布局智慧农业产业链，在可追溯系统、农户/土地大数据和智

能化等方面不断探索，打造以农资供应为核心、集农技服务、物流配送、农产

品购销、农村金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电子商务平台，零距离对接广大

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农人”，实现转型升级。 

 政府支持升温，助农资电商崛起 

2015 年以来，政府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扶持升温，我们相信随着互联网在农村

的普及和政策的持续发酵，电子商务的概念会铺展开来，用户迁移上线的速

率会提高，辉隆有庞大农户拥护者，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政府支持农业电

商平台的相关文件简介如下： 

（1）2015 年 2 月 1 日，《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提出“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2）2015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

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2015 年 5 月 7 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指出要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创新

工业生产组织方式，推广金融服务新工具，规范网络化金融服务新产品。 

（4）2015 年 5 月 15 日，《“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指出在未来 1－2 年内，

将培育 200 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 60 个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培育 150 家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推动建设 100 个电子商务海外仓、

指导地方建设 50 个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基地。 

强 烈 推 荐  维持评级 
合理估值：      36-40 元 
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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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1、《供销合作社改革决定发布，重点推荐

辉隆股份—供销合作社改革点评》

2015/02/01 

2、《辉隆股份调研简报：四大板块协同发

力，围绕农业布局深远》 

201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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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建议 

公司农资配送渠道精耕细作，电商平台组建完毕，四大板块协同效应强，积极布

局智慧农业和农业金融，战略眼光长远，给予“强烈推荐”评级。预计 15-17 年

EPS0.46、0.66 和 0.82 元，合理估值 36-40 元。 

 

四、 风险提示 

自然灾害；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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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王莺，CFA，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金融专业硕士，金融学学士。2005年2月加入元大京华证券（香港）上海代表

处从事行业研究工作，2007年10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先后负责金融、食品饮料和农业行业研究；2010年12月加

入民生证券。 

 

范劲松，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士，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法国里尔中央理工大学通用工程师

（General Engineer/Ingenieur Generaliste）。2010年3月至今一直从事基础化工行业分析师工作，主要覆盖氯碱、纯碱、

橡胶、钛白粉、新材料、复合肥、民爆等子行业。对PVC、橡胶等大宗品和生物降解塑料、碳四深加工、阻燃剂等细

分行业研究深入细致。第十届“天眼”中国最佳证券分析师评选榜单“年度行业最佳选股分析师”化工行业第一名。

2014东方财富中国最佳分析师化工行业第三名。 

 

分析师承诺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和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

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

特此声明。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投资评级 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股价

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涨

跌幅为基准。 

强烈推荐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谨慎推荐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 相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0%以上 

行业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指数

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涨

跌幅为基准。 

推荐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5%～5%之间 

回避 相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5%以上 

 

民生证券研究院： 

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7层；100005 

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3903室； 200120 

深圳：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888号东海国际中心A座； 51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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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

客户。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

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刊载的意见、推测不一致

的报告，但本公司没有义务和责任及时更新本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所载的内容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公司也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

告而导致的任何可能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

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参与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金融交易，亦可

向有关公司提供或获取服务。本公司的一位或多位董事、高级职员或/和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董事。 

本公司及公司员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以及顾问、

咨询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本公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

后通知客户。 

若本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该机构的客户应联系该机构以交

易本报告提及的证券或要求获悉更详细的信息。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本公司版权所

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